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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州教育（体）局、各高职高专院校：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 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整省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服务

“三高四新”战略的意见》（湘政发〔2021〕5号，以下简称《意见》）精神，经

报省政府同意，各地各校要结合实际，制定职业教育改革发展高地实施方案。现

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基本原则

1.坚持目标导向，引领创新发展。对标国内领先、国际一流，前瞻谋划，

先行先试，从不同层面趟出新路子、打造新样板、提供新经验，打造区域职业教

育创新发展新标杆。

2.坚持问题导向，注重精准施策。聚焦阻碍本地（校）职业教育改革发展

的痛点、难点和堵点，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大政策供给和制度创新，在重点领

域和关键环节上取得新突破。



3.坚持需求导向，服务区域发展。全方位融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紧

跟技术进步和产业变革趋势，紧盯经济转型升级对技能人才提出的新需求，不断

增强服务能力，促进高质量发展。

二、重点任务

1.对标部省共建职教高地的总体目标，围绕《意见》提出的九个方面、二

十九条具体任务要求，尤其是要围绕教育部支持的 7项政策、我省的 30 项工作

任务，结合本地（校）实际，面向区域发展需要，研究制定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

主要目标、重要任务、保障措施。

2.全面贯彻职业教育是类型教育的新理念，进一步强化市州人民政府统筹

职业教育发展的职责，形成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和制度体

系；推进人事编制、薪酬分配、绩效考核、人才评价等制度创新，优化完善政府

对职业教育的管理；推进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统筹

区域内职业教育资源，加大对职业教育政策供给、经费投入等保障力度。

3.紧密对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我省“三高四新”战略，不断增强职业教育适

应性，重点在职业院校布局、专业设置与动态调整、培养模式创新、推进“三教”

改革、双师型队伍建设、院校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社会服务能力提升等方面取

得明显成效。

三、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省政府已将制定“一市一策”纳入今年真抓实干督查激

励事项，各地各校要高度重视，及时向市州人民政府专题汇报，认真开展实施方

案制定工作。各地各校要参照省里有关做法，建立职教高地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成立由相关部门（单位）参加的实施方案制定工作专班，加强组织统筹和工作调

度，切实做好实施方案制定工作。

2.开展广泛调研。各地各校要充分调研当地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及产业发展

趋势，分析和预测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情况；要认真总结分析本地、本校职业

教育改革发展的现状、成功经验以及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结合本地、本校 “十四

五”发展规划，科学研制实施方案。

3.组织专家论证。各地要在广泛征求基层部门、职业院校、行业企业等各

方意见建议的基础上，邀请相关专家学者对实施方案进行分析论证，确保实施方

案的科学性、合理性、可操作性。各校要参照上述要求，组织做好分析论证工作。

4.其他有关要求。各地各校须于 2021年 10月 29 日前，以电子邮件和纸质

公文两种形式将实施方案（含三年目标表）送至省教育厅。省教育厅汇总后，按

要求报教育部和省政府备案。

纸质版材料邮寄地址：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二段 238号，湖南省教育厅职

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邮编：410016。电子版材料发送至 hnzjgdjs@163.com。

联系人及电话：何国清，0731－87415482。

附件：1. ***市州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实施方案三年目标表

2. ***校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实施方案三年目标表

湖南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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